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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05—2016 年我国 141 家可再生能源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随机效应变

截距模型，测算了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全国就业量、可再生能源行业及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经

济增长、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量产生的中介作用，探究了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水能、风能等

不同行业投资行为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贡献大小，并进一步利用断点回归模型兼顾分析了可再生能源政策

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第一，可再生能源投资增加能促进全国就业量与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但对传统能源

行业就业量具有抑制作用。第二，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路径对全国就业量分别产生了系数为

0.011、0.020 的促进作用，但却通过经济增长路径对全国就业量产生了系数为 0.032 的抑制作用；此外，可再生

能源投资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路径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但通过技术进步路径抑制

了该两大行业就业量。第三，样本期间内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可再生能源

投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促进作用，凸显了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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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对非可再生能源的极度依

赖和消耗，未来巨大的能源需求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

来填补[1]。在这个过程中，可再生能源发展凸显重要。

从我国的实际看，我国一直鼓励并支持可再生能源产

业的发展并给予了大力的政策支持。2015 年出台的

《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于提高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财政资金对可再生能源产

业的引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 年出台的《关于深

化能源行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首要任务

是充分激发社会资本参与能源投资的动力和活力，尤

其是以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主试点，依托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符合条件的能源企业上市

融资。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十

三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新增投资额预计将达

到 2.5 万亿元，比“十二五”规划增长近 39%。一方

面，可再生能源投资能减少碳排放，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具有经济与环境效益[2]；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

投资可以带动高新技术开发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技

术创新、经济增长会带动就业[3−5]，尤其是，投资增加

也会带动社会劳动力的大量就业[6−7]。从实践来看，根

据《2017 年可再生能源和就业报告》，2016 年全球可

再生能源领域创造就业岗位 980 万个，其中我国创造

350 万个；全球风电领域创造就业岗位 120 万个，其

中我国创造 50.9 万个。可以看出，可再生能源产业的

发展对促进就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可再生能

源投资是否会影响就业？这种影响是直接影响还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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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关路径产生的间接影响？该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是

否会因行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

为我国更好地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

更充分就业提供科学的政策依据。 

进一步地，由于可再生能源投资具有良好的经济

和环境效益，因而政府政策多以扶持、激励为主，政

策的出台在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又可能对

其行业就业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现行经济环

境下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作用效果也值得探讨。从研究

层面来看，学者们对投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早有深入

的研究。研究多从人力资本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创

业投资等方面分析，认为投资对就业存在促进作    

用[8−12]。但龚玉泉、袁志刚[13]研究发现，增加投资并

没有产生积极的就业效应，反而很有可能会挤出就业，

产生消极影响。此外，部分学者关注能源投资对就业

的作用。比如：张跃军、魏一鸣[14]，黄生权、赵金     

灿[15]分别从能源投资与环保投资视角分析发现，能源

投资对于就业水平、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等均有促进

作用，而环保投资仅对省域内的就业规模具有正向影

响。进一步地，有学者关注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就业的

关系，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不仅增加

了能源供应，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就业增

长[16−20]。而王琦[21]等认为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情况会

因城乡差别而不同；林宝[22]则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异性

会因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不同而尤为明显。此外，

也有学者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会产生就业创造性破坏

效应，并基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角度研究发现，

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但也使得传统

能源部门的劳动者面临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即同时

存在着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效应的博弈[1,23]。Wei et 

al[24]则从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视角进行分析发现，可再

生能源投资能产生直接创造就业的直接效应、来自上

下游厂商的间接效应和就业者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

济的引致性效应。从政策层面来看，现有研究肯定了

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关联，认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

影响在空间和行业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而且，环境

规制在不同污染物控制区对就业的作用呈现不同   

趋势[25]。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投资与就业、可再生能源产

业发展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总体

来看，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直接针对可再生

能源投资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很少，且较多关注对就业

总量的影响，对就业结构影响的研究缺乏。第二，从

研究视角看，多从宏观视角出发，缺乏以微观企业为

主体的研究。第三，多从全国总体层面出发进行研究，

对行业就业的研究有待深入。第四，鲜见对可再生能

源政策有效性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上几个

方面做一些推进。本文拟从微观视角出发，以可再生

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整体和行业两方面全面考察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业的作用，并兼顾分析相关政策

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就业效应的影响，以期为政策制定

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可再生能源投资与就业的 
理论关联 

 

(一) 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界定 

现有研究中尚缺乏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一致

性界定。从能源的视角出发，满向昱[26]等指出，能源

投资是指“为了实现未来的收益，投资主体在能源的

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考

虑到企业在社会生产与经济增长中的主体作用，研究

大都以企业为主体，具体包括两种方式：其一，针对

投资对象进行界定，将企业可再生能源投资界定为“公

司当年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额”[27]；其二，针对投资

主体进行界定，将企业可再生能源投资界定为“可再

生能源企业用于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28]。这些界定均强调了投资的主

体、对象、目的与结果。依照本文的研究框架，同时

考虑到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本文主要从投

资主体角度出发，采取第二种界定方式，将“可再生

能源投资”界定为“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投资”，而非企

业投入到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额。 

(二)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业的影响路径 

投资作为一种为获取利益的经济行为，对经济增

长和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29−30]。可再生能源企业作

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一般性投资行为也同样具

有“经济”和“技术”效应[31−32]。此外，鉴于能源禀

赋能决定能源生产结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会引导能

源生产，进而对生产结构产生影响[33]，而生产结构又

决定了消费结构[34]。闫笑非、杜秀芳[35]的研究表明：

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的发展与产值存在影响。

因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会扩大能源供给量，形成新的

产业，进而形成新的就业需求[36]。可见，可再生能源

投资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产生

一系列的中介效应，这些效应或促进或抑制就业，通

过正负效应博弈，最终对就业量与就业结构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从技术进步路径出发，主要包括拉动效应

和破坏效应：第一，拉动效应。包括直接补偿和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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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效应。直接补偿效应指可再生能源发展带动技术

进步，技术进步创造新的生产机器、产品，继而创造

新的产业部门，从而可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37]；间

接补偿效应指可再生能源发展带动技术进步，技术进

步改善其他要素的生产效率，从而能提高社会整体的

工作效益，促进社会整体的就业[38]。第二，破坏效应。

包括直接和间接破坏效应。直接破坏效应是指新型生

产方式所造成的破坏。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所带来的

生产方式的革新，使得技术相对落后的部门劳动力因

无法适应新生产关系而失业，表现为可再生能源产业

发展虽然创造岗位，但劳动力因为技能和知识结构的

限制，不能胜任职务的要求而导致失业[39]；间接破坏

效应是指高生产效率所造成的破坏，即技术性失业。

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同样

的工作量需要的劳动力减少，即技术替代了劳动，从

而抑制了就业[40]。从经济增长路径出发，主要包括创

业效应。创业效应指的是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鼓励和增多了创业人数，并推动了创业

积极带动的就业人数[41]，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如实际

租房价格、实际职工工资和实际贷款利率等要素价格

上升却逆向影响创业人数，进而对创业所带动的就业

人数产生负向影响。从产业结构路径出发，主要包括

调整效应。调整效应指的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会

扩大能源供给，形成新的产业，引发产业结构的调整，

进而引发就业结构调整[42]。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

业结构升级对就业变动的决定机理非常复杂，已有的 

文献中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效应的认识并

不一致[43]。 

基于以上分析，图 1 归纳了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

业量和就业结构的作用路径。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基本模型构建 

一般而言，就业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全国就业量，

又包括微观层面上各企业就业量，因此会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除本文的研究主体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投资

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外，还应考虑到宏观层面上的其他

因素。具体而言，刘青海[44]认为，人口密度是决定就

业水平的重要因素，增加人口密度可以以最小的代价

将城市居民与城市就业机会连接起来；温杰[43]、盛红

升[45]的研究均表明，出口带动就业增长的作用日益明

显；周启良、湛柏明[46]和郑海燕[47]则认为，我国各地

区的就业人员数量及质量分别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正

面和负面影响。综上，本文选取人口密度、出口及外

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如(1)—(3)所示。 

   , , 1 2, ,
( )i t i t i t i t

LN EM LN INV LN PS       

3 , 4 , ,( ) ( )i t i t i tLN EX LN FDI           (1) 

   , , 1 2, ,
( )i t i t i t i t

LN REM LN INV LN PS       

3 , 4 , ,( ) ( )i t i t i tLN EX LN FDI          (2) 

 

 

图 1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业量和就业结构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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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 ,
( )i t i t i t i t

LN CEM LN INV LN PS       

3 , 4 , ,( ) ( )i t i t i tLN EX LN FDI           (3) 
 
式(1)—(3)中，i 为企业；t 为年份；αi,t、βi,t、γi,t 均为

截距项；EM、REM、CEM 分别为全国就业量、可再

生能源行业就业量、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INV 为可

再生能源投资；PS、EX、FDI分别表示人口密度、出

口及外商直接投资；α1—α4、β1—β4、γ1—γ4 分别为可

再生能源投资、人口密度、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全

国就业量、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及传统能源行业就

业量的作用系数；μi,t、vi,t及 ξi,t均为随机误差项。 

前文的理论分析指出，除了直接影响外，可再生

能源投资还会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路

径对全国就业量、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传统能源

行业就业量产生间接影响。其中，由于经济增长主要

考虑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所以该路径简称为总量路

径，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路径简称为结构、技术路径。

基于此，进一步考虑这种中介效应。需要考虑的是：

第一，本文从总量、结构、技术三个路径考察可再生

能源投资对就业的作用；第二，各路径之间存在复杂

的博弈关系，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多种效

应博弈的结果；第三，考虑到叉乘项一方面可以准确

找到中介效应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影响的中介变量，另

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三

个路径对就业产生的综合作用[48−49]。基于此，本文将

总量、结构、技术路径作为中介变量，将可再生能源

投资与相关路径的叉乘项纳入模型之中，以考察可再

生能源投资通过相关路径对全国总就业量、可再生能

源行业就业量以及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产生的中介效

应，如(4)—(6)所示。 
 

, , 1 ,( ) ( )i t i t i tLN EM LN INV TE    

2 , 3 , 4 ,( ) ( ) ( )i t i t i tLN INV IS LN INV Y LN PS        

5 , 6 , ,( ) ( )i t i t i tLN EX LN FDI           (4) 

, , 1 ,( ) ( )i t i t i tLN REM LN INV TE    

2 , 3 , 4 ,( ) ( ) ( )i t i t i tLN INV IS LN INV Y LN PS        

5 , 6 , ,( ) ( )i t i t i tLN EX LN FDI           (5) 

, , 1 ,( ) ( )i t i t i tLN CEM LN INV TE    

2 , 3 , 4 ,( ) ( ) ( )i t i t i tLN INV IS LN INV Y LN PS        

5 , 6 , ,( ) ( )i t i t i tLN EX LN FDI          (6) 
 
式(4)—(6)中，δi,t、ηi,t、θi,t为截距项；TE为技术进步；

IS为产业结构；Y为经济增长；INV×TE、INV×IS、INV×Y

分别表示可再生能源投资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及经

济增长的交互项；δ1—δ6、η1—η6、θ1—θ6 分别表示各

变量对全国就业量、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及传统  

能源行业就业量的作用系数；ρi,t、σi,t、τi,t均为随机误    

差项。 

引言部分指出，可再生能源投资对政策的敏感度

很高，政策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可能对我国

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为了明

确这种作用，论文试图进一步分析相关政策对二者关

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分析可再生能源政

策的有效性。一般而言，学者们对于政策作用的研究

方法主要集中在断点回归和 DID 方法上。DID 方法存

在未考虑个体所处的环境对个体的不同影响、个体时

点效应未得到控制、数据要求十分严苛等一系列的局

限性。根据 Lee[50]的研究，断点回归可以很好地解决

模型的内生性以及变量遗漏等问题，同时在政策评估

及因果关系推断等方面优势显著。而且，由于政策实

施的间断性和易受影响等特点，政策实施主体并不能

严格按要求完成所规定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模糊

断点回归方法的适用性很强[51]。因此，本文采用模糊

断点回归法考察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作用效果,并使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来估计处置效应。基于此，

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政策变量，进一步建立

断点回归模型，如(7)所示。 
 

, , 1 , 2 ,( ) ( )i t i t i t i tLN REM P LN INV       

3 , 4 , 5 , ,( ) ( ) ( )i t i t i t i tLN PS LN EX LN FDI       (7) 
 

模型(7)中，Pi,t 为政策；φi,t 为随机扰动项。λ1 反

映了时间断点附近政策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代表政

策对行业就业量的影响效果，实施某政策前，Pi,t=1；

否则，Pi,t=0。λ2代表包含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影响的可

再生能源投资的行业就业作用效果。λi,t 为截距项；λ3

—λ5 分别表示人口密度、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可再

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作用系数。 

(二)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 全国就业量(EM) 

我国工业化发展已经步入中后期，第二和第三产

业就业人数占到全部就业人数的大多数。基于此，借

鉴赵连阁[52]等的研究，采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总数衡量全国就业量，并取自然对数。 

2. 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REM) 

本文采用 141 家可再生能源上市企业的就业人数

来衡量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并取自然对数。 

3. 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CEM) 

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行业划分标准，采用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

三大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来衡量传统能源行业就业

量，并取自然对数。 

4. 可再生能源投资(INV) 

基于投资形式的差异，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投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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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对内投资与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形式为各类有

价证券，并不涉及可再生能源领域；对内投资即把资

金投放在企业内部，购置各种生产经营所用资产的投

资，主要包括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

的投资，该指标可以极大程度地衡量可再生能源企业

的投资水平。借鉴李凤羽、杨墨竹[53]的研究，以可再

生能源企业用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表示可再生能源投资水平，并取自

然对数。 

5. 技术进步(TE) 

度量技术进步的指标较多,比较普遍使用的指标

是全要素生产率，但考虑到其包括的内容太多，不能

准确地定位技术进步关系。因此,本文借鉴李丽辉[54]

的研究，采用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率来衡量技术进步。 

6. 产业结构(IS) 

柯军[55]的研究表明，以往产业结构指标的选取都

无法全面考虑到三次产业之间相对结构的变化，而产

业结构层次系数能全面反映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

高级化程度等信息，因此本文借鉴其研究，采用产业

结构层次系数衡量产业结构，计算公式如式(8)： 

1 1

( )
n i

i j

W q j
 

               (8) 

式(8)中，n 为产业数，将这些产业由高层次到低层次

加以排列，所得的比重分别记为 q(j)。该式是对三次

产业的比重进行加权求和，并按三次产业的层次高低

依次赋权。式中，W越大，表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越

大，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7. 经济增长(Y) 

为更加明确地表示经济增长这一概念，本文借鉴

Shane[56]和李长安、谢远涛[41]的研究，采用 GDP 增长

率衡量经济增长。 

8.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PS)、出口(EX)、外商直

接投资(FDI)。人口密度 PS以常住户人口与面积比值

表示；出口 EX 以出口总额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FDI

以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衡量。相关变量均取自然

对数。 

考虑到企业的代表性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中

国 A 股市场可再生能源企业为样本，时间从 2005 年

到 2016 年。由于上市公司类别中没有对可再生能源业

的界定，因此选取主营业务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有

关的企业为样本。根据 2012 年版证监会发布的行业分

类指引，选定行业类型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行业代码分别为 D44、D45、D46)、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业(行业代码为 N77)，并根据以下原则

进行筛选：①选择 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在中国 A

股市场上市的企业；②剔除样本中含有 ST、PT 类的

企业；③剔除部分样本数据不全的企业。基于以上原

则，共选取企业 141 家。其中，太阳能企业 49 家，水

能企业 14 家，风能企业 52 家，生物质能企业 13 家，

地热能企业 5 家，其他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有关的

企业 8 家。可再生能源投资、可再生能源企业就业量

数据来源于 CCER 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2005—2016 年)。 
 

四、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一) 变量关系的初步判断 

在对模型(1)进行估计前，首先对变量的性质进行

判断，面板数据的 ADF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为

I(1)序列。基于此，进一步利用协整检验判断可再生能

源投资与就业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相关变量与就业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就业量与可再生能源投资  就业量与可再生能源投资及其他控制变量 

EM REM CEM  EM REM CEM 

Panel PP 
−3.868*** 

(0.000) 

−4.243*** 

(0.000) 

−12.684*** 

(0.000) 

 

 

−11.878*** 

(0.000) 

−34.728*** 

(0.000) 

−44.108*** 

(0.000) 

Panel ADF 
−5.259*** 

(0.000) 

−6.846*** 

(0.000) 

−13.578*** 

(0.000) 

 

 

−9.620*** 

(0.000) 

−14.900*** 

(0.000) 

−10.604*** 

(0.000) 

Group PP 
−0.811 

(0.208) 

−7.282*** 

(0.000) 

−11.636*** 

(0.000) 

 

 

−21.653*** 

(0.000) 

−43.441*** 

(0.000) 

−51.503*** 

(0.000) 

Group ADF 
−4.430*** 

(0.000) 

−7.522*** 

(0.000) 

−14.891*** 

(0.000) 

 

 

−10.491*** 

(0.000) 

−16.821*** 

(0.000) 

−10.669*** 

(0.000) 

注：括号内数字为各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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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1%的显著性水平下，四种检验方法均

表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控

制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进一步验证变量

间的关系，采用格兰杰检验考量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反映出，可再生能源投资与就业量之间、路

径变量间存在因果关联，从而可能通过相关路径变量

对就业产生作用。以上仅是基于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

当然，实际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相关变量之间的交互影

响，甚至反馈作用，因果检验的数据支持了就业量对

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反馈作用，但从研究层面上来看，

大量研究显示学者们更多倾向于研究投资对就业的作

用，而非就业对投资的作用[57−59]，这在某种程度上说

明就业对投资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鉴于此，本文仅

分析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业量的直接影响与通过三个

路径对就业量产生的单向中介作用。 
 

表 2  相关变量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过程 滞后期 P 值 过程 滞后期 P 值 

INVEM 
1 0.683 

INVTE 
1 0.000*** 

2 0.084* 2 0.000*** 

INVREM 
1 0.000*** 

INVIS 
1 0.011** 

2 0.000*** 2 0.021** 

INVCEM 
1 0.133 

INVY 
1 0.000*** 

2 0.194 2 0.001***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二)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业量作用——整体视角 

基于模型(1)—(3)考察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全国就

业量、可再生能源行业及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直接

作用。Hausman 检验结果(Chi-Sq 统计量分别为 3.260、

43.496、6.018；P 值分别为 0.515、0.000、0.197)表明，

分别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

型具有合理性。基于此，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

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再生能

源投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分别

产生了 0.130 和 0.001 的促进和抑制作用。结合实际来

看，可再生能源投资能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进

而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但同时也会对传

统能源行业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对其就业量产生负

面影响。总体来看，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可再生能源行

业就业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

抑制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可再生能

源行业就业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但对传统能源行业

就业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再

生能源投资对全国就业量的促进作用仅为 0.000 7。其

原因在于，尽管可再生能源投资对主营业务与能源相

关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和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有比较显

著的影响，但第二、三产业包括的行业类型较多，对

其他行业就业量影响甚微，从而可能造成对全国就业

量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表 3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业量直接作用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EM REM CEM 

INV 
0.0007** 

(−2.175) 

0.130*** 

(11.598) 

−0.001*** 

(−2.590) 

PS 
5.008*** 

(17.598) 

12.080*** 

(4.542) 

4.052* 

(1.957) 

EX 
−0.001 

(−0.035) 

−0.154 

(−0.399) 

0.537** 

(2.202) 

FDI 
0.050* 

(1.681) 

0.154 

(0.552) 

−0.208 

(−0.993) 

R2 0.996 0.796 0.870 

注：括号内数字为 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

下拒绝原假设 

 

考虑控制变量的作用时，第一，人口密度提高能

显著促进我国就业量，且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促进

作用更强。这是由于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就业机会越

多。而尽管可再生能源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

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企

业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必然面临人才缺失等问

题，即存在大量就业机会。因此在高人口密度的情况

下，就业量显著增加在可再生能源行业中表现得更为

明显。第二，5%的显著性水平下，出口额对就业量的

促进作用仅在传统能源行业中显著，作用为 0.537。从

实际来看，外贸出口企业会吸纳大量的社会劳动力，

促进就业，而根据《2016 年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

研究报告》，我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绝大多数是传统

能源企业，因此，增加出口额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的

促进作用尤为明显。第三，10%的显著性水平下，外

商直接投资仅对全国就业量存在 0.050 的促进作用，

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和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影响均未

通过检验。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国内就业的创

造效应，拉动国内就业，而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和传统

能源行业就业量的影响十分有限。 

进一步对模型(4)—(6)进行估计以考察可再生能

源投资经由多路径对就业产生的中介作用，估计结果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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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业量中介作用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EM REM CEM 

INV×TE 
0.011** 

(2.106) 

−1.411*** 

(−5.388) 

−1.115*** 

(−39.217) 

INV×IS 
0.020*** 

(18.470) 

0.186*** 

(3.803) 

0.367*** 

(65.224) 

INV×Y 
−0.032*** 

(−5.738) 

1.333*** 

(5.101) 

0.747*** 

(26.165) 

PS 
4.483*** 

(121.325) 

7.808*** 

(4.783) 

−4.376*** 

(−23.269) 

EX 
−0.011*** 

(−3.354) 

0.008 

(0.051) 

0.365*** 

(20.172) 

FDI 
0.067*** 

(25.228) 

−0.003 

(−0.027) 

0.031** 

(2.300) 

R2 0.997 0.975 0.974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下拒

绝原假设 

 

从表 4 可以看出：考虑单一路径的作用时，第一，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再生能源投资经由技术路

径对全国就业量产生了 0.011 的促进作用。事实上，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复杂的，同时存在就业促进

与抑制两种效应。从实际来看，我国近几年针对技术

性失业问题采取的失业保险举措对提高就业再就业水

平具有积极意义，冲销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率的抑制作

用,而技术进步也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革新、经济增长创

造出大量新增就业岗位；因此，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

技术路径对全国就业量产生的促进作用强于抑制作

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再生能源投资经由技术路

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分别产生

了 1.411 和 1.115 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传统能源

行业因其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技术不符合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因而市场需求下降并导致劳动力就业量的

减少。而可再生能源行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市场份额

占有量较低且技术水平仍需提高，因此行业就业情况

仍不乐观。第二，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再生能源投

资经由结构路径对全国就业量、可再生能源行业与传

统能源行业就业量分别产生了 0.020、0.186 和 0.367

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可再生能源投资所带动的产业结

构升级无论是对行业还是全国就业都具有拉动作用。

第三，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再生能源投资经由总量

路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均产生

了促进作用，分别为 1.333、0.747。实际上，经济增

长对就业也同时存在促进和抑制效应。具体而言，可 

再生能源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通过引导更多人创业

进而引起就业量的增加，但同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

创业效应又受到实际贷款利率、实际职工薪酬等因素

的影响，进而对就业量产生抑制作用。目前，我国传

统能源行业仍占据大量市场份额，可再生能源行业发

展迅速，因此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总量路径对可再生

能源行业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产生的抑制作用不

大。进一步地，由于可再生能源具有环境友好、符合

时代发展要求等特点，再加上政策支持，因此，可再

生能源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创业效应对该行业就

业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再生

能源投资经由总量路径对全国就业量产生了 0.032 的

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当范围扩大到全国时，诸多

行业，如房地产等对实际贷款利率等抑制因素敏感性

很强。因此，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总量路径对全国就

业量产生的抑制作用强于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相关路径对全国就业量的作用系

数仍然均小于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与传统能源行

业就业量的作用系数。这同样是由于，可再生能源投

资对第二、三产业包括的其他行业类型的就业量影响

甚微，从而造成了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相关路径对全

国就业量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考虑多路径的综合作用时，第一，5%的显著性水

平下，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技术路径对全国就业量产

生了 0.011 的促进作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再生

能源投资通过结构和总量路径对全国就业量分别产生

了 0.020 和 0.032 的促进和抑制作用。可以看出，可再

生能源投资通过总量路径对全国就业量的影响效果最

为明显，强于其他两大路径对就业量的中介作用。这

可能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迅速，而技术水平

落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所导致的。第二，可再生能

源投资通过技术路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与传统能源行

业就业量均产生抑制作用，通过结构和总量路径对两

大行业就业量均产生促进作用。而综合来看，模型(2)、

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可再生能

源行业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分别产生了显著的促进

和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历时

较短，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且经济增长的创业效应对

该行业就业人数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而传统能源行

业发展时期较长，技术较为成熟，且可再生能源投资

通过结构和总量路径对该行业就业量的促进作用较

小。因此，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技术路径对可再生能

源行业就业的抑制作用小于结构、总量路径共同产生

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情况则恰好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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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就业量作用——行业视角 

考虑到我国不同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状况存在显

著差异，本文拟进一步分析不同行业可再生能源企业

投资行为对该行业就业量的直接作用。样本企业主要

由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这五大行

业组成，据此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行业可再生能源投资对行业就业量直接作用的

估计结果 

解释 

变量 

模型(2) 

太阳能 

行业 

水能 

行业 

风能 

行业 

生物质 

能行业 

地热能 

行业 

INV 
0.128*** 

(9.501) 

0.081*** 

(4.252) 

0.103*** 

(8.517) 

0.188*** 

(9.695) 

0.373*** 

(5.621) 

PS 
8.884*** 

(4.376) 

6.864** 

(2.273) 

13.503*** 

(8.127) 

2.974 

(1.011) 

1.793 

(0.217) 

EX 
0.318 

(1.080) 

−0.155 

(−0.348) 

−0.327 

(−1.311) 

0.499 

(1.164) 

0.080 

(0.068) 

FDI 
0.037 

(0.178) 

−0.071 

(−0.205) 

0.097 

(0.562) 

−0.376 

(−1.279) 

0.215 

(0.246) 

R2 0.945 0.933 0.986 0.982 0.870 

注：括号内数字为 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

下拒绝原假设 

 

从表 5 可以得出：1%的显著性水平下，太阳能、

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行业投资对该行业就

业量分别产生了 0.128、0.081、0.103、0.188 和 0.373

的促进作用。其中，地热能行业投资对其行业就业量

的作用最明显，其次为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行业，

水能行业作用最小。从实际来看，虽然我国地热资源

分布广泛、储量丰富，但总体利用率较低，因此开发

潜力巨大。增加地热能行业投资，开发利用地热资源，

可显著提高该行业就业水平。相对于地热能行业，我

国生物质能在能源供应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沼气

发电和燃料乙醇已经普及，但生产转化技术还不成熟，

行业发展较慢，因此开发潜力也很大。所以，增加该

行业的投资对其行业就业量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

而与前两类行业不同，风能行业因其易获取、资源丰

富、分布广泛和成本低等特征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

而太阳能行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因

此两者的发展规模都十分可观，相应地，对人才的需

求也较为旺盛。而我国水能行业发展较早，水能资源

丰富，但由于分布受水文、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的

限制，容易被地形、气候等多方面的因素所影响，因

此水能行业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增加水能行业的投资

对其就业量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此外，模型(2)的估

计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其行业就业量的直接

作用为 0.130，与五大行业投资对其行业就业量作用的

平均值近似。这说明五大行业基本涵盖了可再生能源

投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促进作用的所有作用效

果。 

进一步地基于模型(5)估计不同行业可再生能源

投资对行业就业量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不同行业可再生能源投资对行业就业量中介作用的

估计结果 

解释 

变量 

模型(5) 

太阳能 

行业 

水能 

行业 

风能 

行业 

生物质 

能行业 

地热能 

行业 

INV×TE 
−2.171*** 

(−4.569) 

−3.651* −2.943*** −2.431 0.835 

(−1.695) (−2.639) (−1.491) (0.419) 

INV×IS 
0.170* 0.651 0.404* 0.015 0.613 

(1.888) (1.500) (1.849) (0.052) (1.477) 

INV×Y 
2.120*** 3.121 2.682** 2.634 −1.054 

(4.479) (1.458) (2.397) (1.613) (−0.525) 

PS 
8.344*** 2.061 5.948 15.265 −8.087 

(2.810) (0.143) (0.813) (1.495) (−0.585) 

EX 
0.109 −1.120 −0.144 −0.242 −0.439 

(0.364) (−0.853) (−0.201) (−0.225) (−0.366) 

FDI 
0.179 0.501 0.011 −0.055 0.840 

(0.790) (0.492) (0.021) (−0.070) (0.908) 

R2 0.946 0.519 0.798 0.882 0.874 

注：括号内数字为 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

下拒绝原假设 

 

从表 6 可以得出：1%的显著性水平下，太阳能行

业投资通过技术和总量路径对行业就业量分别产生

2.171 和 2.120 的抑制和促进作用，10%的显著性水平

下，太阳能行业投资通过结构路径对行业就业量产生

0.170 的促进作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

风能行业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技术、总量、结构路径

对风能行业就业量分别产生 2.943、2.682 和 0.404 的

抑制、促进和促进作用。可见，太阳能、风能行业通

过三大路径对其行业就业量的作用与整体视角下可再

生能源投资通过三大路径影响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

的结果基本一致。10%的显著性水平下，水能行业投

资通过技术路径对行业就业量产生了 3.651 的抑制作

用，其他路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生物质能、地热

能行业估计结果来看，所有路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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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由于太阳能和风能行业发展较快，规模较大，

更能满足宏观路径对其就业产生中介作用的基本条

件，而水能行业发展滞后，只能通过技术路径对行业

就业量产生影响，生物质能和地热能行业由于开发利

用率低等原因，无法通过宏观路径对其行业就业量产

生影响。因此，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技术、结构、总

量路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中介作用主要依靠

太阳能和风能行业。 

(四) 相关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投资与行业就业关

系的影响 

上述理论分析中指出，可再生能源投资对政策的

敏感度很高，所以可再生能源发展多以政府扶持、引

导和激励为主，而政策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

也对行业就业产生了不确定性的影响。为了明确这种

影响，本文试图借助断点回归方法，进一步分析相关

政策的有效性。鉴于样本企业数量太多，本文根据我

国 2010 年出台的《中国新能源企业 30 强》的指引，

选取 13家上市公司中最符合可再生能源发展特点的 5

家企业为代表，分别是阳光电源、华锐风电、湘电股

份、正泰电器和杉杉股份进行分析。图 2 是这 5 家企

业 2005—2016 年的就业量变动状况。可以看出，相关

企业就业量均在 2011 年附近出现明显的断点，即出现

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 

 

 

图 2  2005—2016 年相关企业就业量的变动状况 

 

从我国的实际看，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关于可再生

能源和新能源的法律法规主要分布于 2011 年与 2015

年。根据政策选取的时效性原则，在样本区间内，政

策选取年份不能过于靠前或靠后。因此本文仅根据断

点的估计结果对相关政策进行筛选。从样本区间来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1 年 7 月公布了《关于完

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规范了太阳

能光伏发电价格管理并促进了光伏发电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2011 年 8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

进风力发电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风力发电技术

装备国产化的指导意见》和 2011 年 11 月财政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共同发布的《可再

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一系列政策

也促进了风电产业的发展。考虑到目前中国可再生能

源产业大多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并主要以电力形式

加以利用，而且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市场份额

不足、资金匮乏等，因此本文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征收使用管理政策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以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模型(7)中的虚拟变

量 P在年份大于等于 2011 年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2011 年以后受政策影响的为处理组，之前为控制

组。断点回归的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TSLS 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值 标准误差 t值 P值 

P 0.273 0.065 4.157 0.000*** 

INV 0.131 0.011 11.747 0.000*** 

PS 9.199 2.731 3.367 0.000*** 

EX −0.428 0.389 −1.099 0.271 

FDI 0.131 0.277 0.474 0.635 

注: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 7 可以看出：第一，1%的显著性水平下，可

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政策有助于提高可再

生能源行业的就业量，作用系数为 0.273。进一步地，

当考虑政策的作用时，可再生能源投资对行业就业量

产生了 0.131 的促进作用，略大于不考虑政策时的作

用系数 0.130。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

管理政策的出台放大了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可再生能源

行业就业量的促进作用，但效果相对有限。就其原因

而言，一方面，政策时滞效应的存在。相关政策颁布

后，很难迅速地对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行为产生显著

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的反应也具有滞后性。相

关政策实施后，可再生能源企业会逐渐扩张投资，而

社会公众在企业扩张投资行为的开始阶段并不会产生

就业岗位扩张意识，直到企业颇具规模时，才会意识

到就业岗位需求，但企业发展呈一定规模需要较长时

间，因此相关政策颁布后，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行为

难以迅速地对可再生能源企业就业量产生显著影响。

此外，政策目标具有多样性、阶段性和复杂性等特征。

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目标更多的是环境、经济等方面，

并不直接针对就业本身。因此，实践中，可再生能源

政策需要相关就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才能对就业产生较

大的影响。第二，考虑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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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政策时，所有控制变量对可再生能源上市企业就

业量的影响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断点回归模型具有一

定的稳健性[60]。 

 

五、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技术进步测度指标的稳健性，本文采取全

要素生产率替代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率，针对全国就业

这一总样本，对模型(4)进行再次估计，结果如表 8 所

示。 

 

表 8  技术进步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EM 解释变量 EM 

INV×TE 
0.001*** 

EX 
0.091*** 

(3.99) (57.25) 

INV×IS 
0.009*** 

FDI 0 
(3.04) 

INV×Y 
−0.006** 

R2 0.998 
(−2.23) 

PS 
4.271*** 

  
(98.15) 

注：括号内数字为 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

下拒绝原假设 

 
从表 8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

技术、结构与总量路径对就业量的影响与前文的研究

结论基本一致，说明本文技术进步的测度指标具有较

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进一步地，为探究可再生能源投资与就业之间线

性关系的稳健性，并考虑到半参数方法对于检验两者

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具有适用性，本文利用半参数

回归模型替换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

再次估计，结果如图 3 所示。图 3 中实线表示可再生 
 

 

图 3  两者间线性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能源投资与全国就业的关系，虚线为置信区间。由图

3 可知，可再生能源投资与就业之间确实存在线性关

系，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第一，可再生能源投资增加

会促进全国与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但对传统能源

行业就业量产生了抑制作用。第二，可再生能源投资

通过技术、结构路径均能对全国就业量产生促进作用，

但通过总量路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可再

生能源投资通过结构、总量路径能对可再生能源行业

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产生促进作用，但通过技术路

径对该两大行业就业量产生了抑制作用。进一步地，

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技术路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

的抑制作用小于结构、总量路径共同产生的促进作用，

而对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情况则恰好相反。第三，

不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行为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

业的直接推动作用具有差异性，其中，地热能行业投

资行为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推动力最大，水能行业

推动力最小；且不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行为通过

相关路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的中介作用也不同，

其中太阳能和风能行业中介作用最为显著。第四，可

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政策的出台放大了可

再生能源投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促进作用，

但作用幅度有限。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从实践层面看，第一，可再生能源企业为追求经

济利益，在合理评估投资风险的条件下，适度的增加

投资会产生就业促进效应。第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

为保持经济中低速发展状态，政府应该进一步推动生

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而强有

力的结构调整政策和技术促进政策会放大可再生能源

投资的就业提升效果。第三，注重地热能、生物质能

等行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政府应通过政策扶持手段

以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地热能、生物质能等

发展潜力巨大的行业，这在促进其发展的同时也会带

动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与此同时，政府也应注重保

持太阳能和风能行业的发展优势。第四，可再生能源

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提高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就业水平，但还需要与其他

相关就业政策进行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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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for 141 renewable energy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6, the study 

constructs the variable intercept models with fixed and random effects to measure how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affects national employment, renewable energy and traditional energy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how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nfluences employment through amount,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paths,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 of 

investment behavior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such as solar energy, geothermal energy, biomass energy, hydro energy and 

wind energy to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further uses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odel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can promote 

national employment and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employment, but inhibit traditional energy industry employment. 

Secondly,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promotes national employment through technology and structure paths by 

coefficients of 0.011 and 0.020 respectively, but inhibits national employment through amount path by a coefficient of 

−0.032; in additio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promotes renewable energy and traditional energy industry 

employment throug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paths, but inhibits the two major industries’ 

employment through technology path. Thirdly,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olicies concerning 

levying, using, and manag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Fund have amplified the contribu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to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employment, refl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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